附件2

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分配数额表

	分配数额
	推荐单位
	分配数额说明

	18件
	中国产业报协会
	1．消息至少报送2件，版面至少报送1件。此3个名额不能挪报其他项目，如不报消息、版面，则名额作废。

2．系列（连续）报道不能超过2件。

3．评论、通讯报送数额不限。

	12件
	全国人大、全国政协、中央综治委、科技部、人口计生委、团中央、中国残联
	1．中央和地方新闻单位作品各占50% 。报纸通讯社作品6件，广播作品3件，电视作品3件。
2．报纸、广播、电视三类作品至少每类报送1件消息，系列（连续）报道最多每类报送1件。
3．消息名额不能挪报其他项目，如不报送消息，则名额作废。
4．评论、通讯、专题报送数额不限。

	
	北京、上海、广东记协
	1．报纸、广电各占50%。京、沪、粤报纸作品6件，广播作品3件，电视作品3件。其他省广播作品不得少于2件。
2．报纸、广播、电视三类每类至少各报送1件消息，最多各报送1件系列（连续）报道。报纸至少报送1件版面。

3．消息、版面名额不能挪报其他项目，如不报送消息、版面，则名额作废。

4．评论、通讯、专题报送数额不限。

	10件
	天津、重庆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西、海南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记协
	


	分配

数额
	推荐单位
	分配数额说明

	5件
	人民日报、新华社
	1．人民日报、新华社至少各报送1件消息、1件版面，消息、

   版面名额不能挪报其他项目，如不报送消息、版面，则名额作废。

2．系列（连续）报道最多报送1件。评论、通讯不限。

	4件
	光明日报、经济日报、中国日报、科技日报、解放军报、中国纪检监察报、工人日报、中国青年报、中国妇女报、农民日报、法制日报、中国新闻社、军队系统报纸（请总政宣传部宣传局推荐）
	1．消息至少各报送1件，不能挪报其他项目，如不报送消息，则作废1个名额。
2．系列（连续）报道最多报送1件。
3．报社的评论、通讯、版面不限。
4．中央三台的评论、专题不限。

	
	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、中央电视台
	

	
	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记协
	1．报纸、广电各占50%。

2．报纸、广电两大类参评作品中，至少报送1件消息，最多报送1件系列（连续）报道。其他项目不限。如不报送消息，则作废1个名额。

	1件
	其它新闻单位
	参评项目不限。


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参评新闻论文分配数额表
	分配

数额
	推荐单位
	分配数额说明

	2篇
	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记协
	报纸与广电系统必须各推荐1篇

	
	中国广播电视协会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
	

	1篇
	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光明日报、经济日报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、中央电视台、中国日报、科技日报、解放军报、中国纪检监察报、工人日报、中国青年报、中国妇女报、农民日报、法制日报、中国新闻社、社科院新闻所、军队系统（商请总政宣传部宣传局推荐）、中国产业报协会、中国新闻教育学会、中国晚报协会、中国地市报研究会、中国新闻摄影学会、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记协、中国新闻出版报、中华新闻报、新闻战线、中国记者
	

	注：同一作者的同一篇论文如被不同参评单位分别报送，评选办公室将选择发表时间在前的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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